課堂常規~

1.要發言，先舉手，待老師批准後才開口。

2.對人要有禮。
3.須交齊家課，不可懶惰。

4.須安坐位中，專心上課。
5.須帶齊課本、簿冊、文具。
6.聽從老師的指示，不駁嘴，不找藉口。
7.緊跟老師的指示，動作要迅速。
8.排隊快、靜、齊，腳尖對腳跟。

9.起立、朗讀課文時，不可喝水、拾東西。

10.不擅取他人的物品，例如文具。

11.認真朗讀課文。做堂課要專心。
12.老師講課時不可說話。

違規處罰
1. 罰抄句子(30句起)「我要交齊家課。」、
             「我要保持安靜。」、
             「我要安坐位中。」、
             「排隊快、靜、齊」……
2. 罰抄中文科「課後詞語」(3次起)。

3. 罰抄中文科「課文」(1課起)。
4. 屢次犯規、屢勸不改者，態度欠佳者，
 可罰雙倍，或招致重罰。
5. 罰抄最遲於第二天上課時交，可提早交，遲交可罰雙倍，或須留校反省。
6. 三次警告後，小息或午息罰企。五次警告後，須留校反省。
7. 對老師不敬，態度惡劣者，重罰。
補做家課/朗讀
1. 欠交家課者，須即日補做，否則便須留校完成。
2. 欠交家課者，須於午膳前補做，至下午1時10分吃飯。
3. 上課時不認真朗讀課文者，午膳前要補讀，至下午1時10分吃飯。
